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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定向发行推荐工作报告中，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

义： 

公司、股份公司、ST 三合盛 指 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股票发行方案》 指 
《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方案》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

细则（试行）》 

主办券商、山西证券 指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山西杏梅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副经理、董事会

秘书 

公司管理层 指 
对公司决策、经营、管理负有领导职责的人

员，包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章程》 指 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现有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 

发行对象 指 林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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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 

推荐工作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

第3号——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的内容与格式》等有关规定，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主办券商，对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履行了尽职调查职责，并就其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出具如

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

过 200 人的公司，应当持申请文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公开转让的公

众公司提交的申请文件还应当包括全国股转系统的自律监管意见。股票公开转

让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

免核准，由全国股转系统自律管理”。 

截至股权登记日（2019 年 12 月 20 日），公司股东数量为 29 名，本次股票

发行完成后股东数量为 29 名，股东人数累计不超过 200 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

符合《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公司依据《公司法》、《管理办法》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章程必备条款》制定《公司章程》；公司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制度，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

集、提案审议、通知时间、召开程序、授权委托、表决和决议等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记录完整的保存；公司强化内部管理，完善了

内控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会计核算体系、财务管理和风险控制等制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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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制度基础上能够有效地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

完整，保证公司财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

能够保障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

事项、决议情况等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公司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公司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

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挂牌公司股

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

型挂牌公司融资》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如下： 

公司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关于召

开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股票发行方案》、《关联交易公

告》、《审核报告》、《拟进行债转股所涉及的相关债务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股票发行认购公告》、《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票发行认购结果公告》等。 

综上，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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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定向发行包括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导致股东累计超过 200 人，以及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两种情形。前款所称特定对象的范围包括下列机构或者自然人： 

（一）公司股东； 

（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三）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及其他经

济组织。 

股票未公开转让的公司确定发行对象时，符合本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

的投资者合计不得超过 35 名”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投资者申请参与基础层股票

发行和交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实收资本或实收股本总额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二）实缴出资总额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三）申请权限开通前 10 个交易日，本人名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

产日均人民币 200 万元以上（不含该投资者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

且具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 

投资者参与挂牌同时定向发行的，应当符合本条前款规定。” 

根据《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七条规定，“自然人投资者参与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和交易的，应当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投资经历，或者具

有 2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具有《证券

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以及

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

人等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经历。 

具有前款所称投资经历、工作经历或任职经历的人员属于《证券法》规定

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不得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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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计 1 名，该发行对象符合《管理办法》以及《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林建雄，男，1962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1987年7月-2002年 12月，就职于山西电建三公司土建分公司，任分公司经理；

2003 年 1 月-2016 年 2 月，就职于太原市尔多电力工程安装有限公司，任总经

理；2016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副总经

理、副董事长，现任董事长、总经理。 

林建雄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发行前持有公司 13,302,500 股。 

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

中国等政府部门公示网站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及相关监管部门的黑名

单，林建雄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上述发行对象均已开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股票账户，均为符合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属于非公开股票发行，不存在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

相公开方式进行邀约的情况。本次发行过程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议事程序合法合规 

1、2019 年 12 月 10 日，ST 三合盛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于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

关条款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的议案》、

《关于林建雄以债转股方式认购公司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山

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债转股所涉及的相关债务价值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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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存在需要董事回避表决的情

形，获出席会议的无需回避董事表决一致通过。 

2、2019 年 12 月 26 日，ST 三合盛召开了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于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

条款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的议案》、《关

于林建雄以债转股方式认购公司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山西三

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债转股所涉及的相关债务价值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的议案》等议案。上述议案存在需要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获出席会议的

无需回避股东表决一致通过。 

3、2019 年 12 月 26 日，ST 三合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

平台披露了《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4、2019 年 12 月 31 日，ST 三合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

平台披露了《股票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经核查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会议记录、表决票、会议决议

等资料，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召开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资格、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各项议案均获得了全

体有表决权的与会人员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合法有效。股东认购程序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规定并与《股票发行认

购公告》要求一致。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则》、《股票发行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

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果

是否合法有效的意见 

1、关于股票发行定价方式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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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以 2018年末每股净资产为基础，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利安达审字[2019]第 2250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0.63元，本次股票

发行价格参考了此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未经审计

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0.31 元。 

ST 三合盛股票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公司在二级市场最近一次交易日

收盘价格为 1.00 元（2019 年 9 月 6 日）。 

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系在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二级市场

交易价格、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等多种因素，并与意向投资者沟通的

基础上最终确定的；本次股票发行价格高于公司每股净资产，公司价值未被明

显低估，定价具有合理性，经全体董事讨论后确定。 

2、关于定价过程公正、公平的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经过 ST 三合盛与现有股东及发行对象的协商，经过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在各方的同意下签订了《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该

协议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出现发行方或认购方在合议过程中被胁迫或出

现不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 

3、关于定价结果合法有效的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债权转股权会计处理，公司已经充分、完

整的履行了发行股票的法定程序。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公正、公平，

定价结果合法有效。 

七、主办券商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特殊说明 

本次认购涉及非现金资产具体如下： 

一、债权的名称、类别以及所有者的基本情况 

林建雄所持有的公司的债权截至2019年11月30日的总余额为44,525,627.06

元（本金 43,816,901.42 元，应付利息 708,725.64 元），本次林建雄认购发行股

份的非现金资产为其持有的对公司 43,450,000.00 元的债权本金，上述债权主要

为林建雄从 2018 年 9 月 3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与公司发生的资金往来，具体

明细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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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借款金额 还款金额 余额 
期

限 
利率 应计利息 已付利息 账面余额 

2018-9-3 800,000.00   800,000.00         800,000.00 

2018-11-19   200,000.00 600,000.00 77 6.17% 10,557.56   610,557.56 

2018-12-13 1,000,000.00   1,600,000.00 24 6.17% 2,468.00   1,613,025.56 

2018-12-18 1,000,000.00   2,600,000.00 5 6.17% 1,371.11   2,614,396.67 

2018-12-20 800,000.00   3,400,000.00 2 6.17% 891.22   3,415,287.89 

2018-12-31     3,400,000.00 11 6.17% 6,409.94   3,421,697.83 

2019-1-30 200,000.00   3,600,000.00 30 6.20% 17,566.67   3,639,264.50 

2019-1-31 18,000.00 44,000.00 3,574,000.00 1 6.20% 620   3,613,884.50 

2019-2-2   110,000.00 3,464,000.00 2 6.20% 1,231.04   3,505,115.54 

2019-2-19 140,000.00   3,604,000.00 17 6.20% 10,141.82   3,655,257.36 

2019-2-25 20,000.00   3,624,000.00 6 6.20% 3,724.13   3,678,981.49 

2019-3-20   10,000.00 3,614,000.00 23 6.20% 14,355.07   3,683,336.56 

2019-4-30 2,000,000.00   5,614,000.00 41 6.20% 25,518.86   5,708,855.42 

2019-5-13 300,000.00   5,914,000.00 13 6.20% 12,569.12   6,021,424.54 

2019-6-21 1,400,000.00   7,314,000.00 39 6.20% 39,722.37   7,461,146.91 

2019-6-30     7,314,000.00 9 6.20% 11,336.70   7,472,483.61 

2019-7-5 2,000,000.00   9,314,000.00 5 6.20% 6,298.17   9,478,781.78 

2019-7-9 600,000.00   9,914,000.00 4 6.20% 6,416.31   10,085,198.09 

2019-7-11 1,000,000.00   10,914,000.00 2 6.20% 3,414.82   11,088,612.91 

2019-7-12 1,500,000.00   12,414,000.00 1 6.20% 1,879.63   12,590,492.54 

2019-7-16 2,900,000.00   15,314,000.00 4 6.20% 8,551.87   15,499,044.41 

2019-7-18 300,000.00   15,614,000.00 2 6.20% 5,274.82   15,804,319.23 

2019-7-19   35,193.10 15,578,806.90 1 6.20% 2,689.08 17,518.44 15,754,296.77 

2019-7-23 200,000.00   15,778,806.90 4 6.20% 10,732.07   15,965,028.84 

2019-8-5   22,947.04 15,755,859.86 13 6.20% 35,327.00 11,446.00 15,965,962.80 

2019-8-12 214,100.00   15,969,959.86 7 6.20% 18,994.56   16,199,057.36 

2019-8-20   35,415.99 15,934,543.87 8 6.20% 22,003.06 17,295.55 16,168,348.88 

2019-9-3   23,083.29 15,911,460.58 14 6.20% 38,419.96 11,128.07 16,172,557.48 

2019-9-9   10,000.00 15,901,460.58 6 6.20% 16,441.84   16,178,999.32 

2019-9-11 1,000,000.00   16,901,460.58 2 6.20% 5,477.17   17,184,476.49 

2019-9-12 9,700,000.00   26,601,460.58 1 6.20% 2,910.81   26,887,387.30 

2019-9-16 1,000,000.00   27,601,460.58 4 6.20% 18,325.45   27,905,712.75 

2019-9-18 2,000,000.00   29,601,460.58 2 6.20% 9,507.17   29,915,219.92 

2019-9-20 2,000,000.00 165,021.40 31,436,439.18 2 6.20% 10,196.06 17,071.25 31,743,323.33 

2019-9-26 4,000,000.00   35,436,439.18 6 6.20% 32,484.32   35,775,807.65 

2019-9-29 1,200,000.00 24,220.35 36,612,218.83 3 6.20% 18,308.83 10,991.01 36,958,905.12 

2019-10-12 1,000,000.00   37,612,218.83 13 6.20% 81,970.69   38,040,875.81 

2019-10-21   35,866.02 37,576,352.81 9 6.20% 58,298.94 16,845.52 38,046,463.21 

2019-10-24 100,000.00   37,676,352.81 3 6.20% 19,414.45   38,165,877.66 

2019-10-30 900,000.00   38,576,352.81 6 6.20% 38,932.23   39,104,809.89 

2019-11-7   23,358.22 38,552,994.59 8 6.20% 53,149.64 10,853.14 39,123,748.17 

2019-11-14 400,000.00   38,952,994.59 7 6.20% 46,477.78   39,570,2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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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9   36,093.17 38,916,901.42 5 6.20% 33,542.86 16,618.37 39,551,057.27 

2019-11-29 4,900,000.00   43,816,901.42 10 6.20% 67,023.55   44,518,080.82 

2019-11-30     43,816,901.42 1 6.20% 7,546.24   44,525,627.06 

合计 44,592,100.00 775,198.58  43,816,901.42     838,492.99 129,767.35   

说明：上述借款公司均与林建雄签订了借款协议，并约定了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 

二、资产权属是否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用作认购股份的债权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利受限、权属争议或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资产的交易价格、定价依据，资产评估方法及评估价值 

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欠付林建雄债务资产本金为 43,816,901.42 元，

应付利息 708,725.64 元，合计为 44,525,627.06 元。本次拟实施转股权所涉及的

债务金额为本金部分的 43,450,000.00 元。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债转股所涉及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对林建雄的相关债务进行了评估。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

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以成本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本次用于认购

公司所发行股票的资产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值为

依据，根据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天华资评报字[2019]

晋第 1024 号《山西三合盛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债转股所涉及的相关债

务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最终评估结论为

债权资产本金为 43,816,901.42 元，借款利息 708,725.64 元。在企业持续经营前

提下，此债务评估值为 44,525,627.06 元。 

八、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

见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票发行现有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

符合规范性要求。 

九、关于股票认购对象是否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

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自然人林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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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主办券商认为，ST 三合盛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存在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十、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规定：“股份支付，是指企业

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

的负债的交易。”  

1、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林建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关

于可以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条件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本次股票发行

对象参与股票发行的行为系基于公司发展战略的自愿投资行为，并非公司通过

股份支付的形式向员工提供报酬。 

2、本次股票发行以债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

营需要，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的偿债能力，并非是激励员工或获取

职工以及其他方服务为目的。 

3、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定价公允，不存在以低价支付股份从而向员工提供报

酬的情形。 

（1）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等其他涉及股份支付的履约条件。ST 三

合盛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中约定发行对象以债权认购公

司股份，且无需向公司提供其他服务，不以业绩达到特定目标为前提。因此，

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于股份支付会计准则。 

（2）ST 三合盛股票交易方式为集合竞价交易，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最近一

次交易日收盘价格为 1.00 元（2019 年 9 月 6 日），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1.00 元

/股，高于二级市场最近一次交易日收盘价格。 

（3）本次发行价格为 1.00 元/股，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成长性、

每股净资产等因素，并在与投资者沟通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根据利安达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利安达审字[2019]第 2250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0.63 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参考了此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

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0.31 元，本次股票发行价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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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2017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及2018年 6月30日未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发行价格公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系在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宏

观经济环境、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以及行业市盈率等

多种因素，并与投资者沟通的基础上最终确定的；本次股票发行价格高于公司

2018 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公司价值未被明显低估，定价具有合理性。因此，

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 

十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情况的意见 

经核查《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股票发行认购公告》等文件及本次股

票发行认购对象出具承诺，认购对象通过本次发行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其真实

持有，不存在通过协议、委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代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份代持的情形。 

十二、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存在持股平台的意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二）》的规定，单纯以认购

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

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不得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票发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设立的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私募股权基金、资产

管理计划等接受证监会监督的金融产品，已经完成核准、备案程序并充分披露

信息的，可以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其中金融企业还应当符合《关于

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2010〕97号）有关员工持股监管的

规定。  

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为自然人林建雄，本次认购对象不属于持股平台。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管问答—定向发行（二）》所规定的禁止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定向发行的持股平

台。 

十三、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符合募

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意见 

公司已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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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规定建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由公司 2016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制度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

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行

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为非现金资产认购（债转股），不适用于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发布的《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的规定，无需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十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用途以及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要求的说明 

1、挂牌公司是否符合募集资金用途 

2019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七次会议，审议并披露了

《关于<2019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本次股票发行认购方式为债转

股方式，进行认购时资金已经使用，因此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募集资金的用途。 

2、本次债权转股权涉及的债权的使用情况如下： 

公司从债权方取得的资金均与债权方签订了相关协议，债权主要用于归还

借款、研发支出、公司日常运营支出等，截止 2019 年 11 月 30 日的具体明细如

下： 

序号 明细 支出金额（元） 

1 研发费用 21,295,883.13 

2 偿还个人借款 8,587,247.00 

3 项目劳务费 4,075,463.89 

4 员工薪酬 3,198,448.11 

5 服务费 2,703,949.35 

6 保证金 1,754,656.00 

7 物业费 1,390,175.30 

8 其他    1,406,128.44  

合计 44,411,951.22 

注：借入款项与公司业务回款滚动使用，故借入与支出有出入。 

3、挂牌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要求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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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16 日，ST 三合盛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2015 年 6 月 18 日，ST 三合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

露平台披露《股票发行方案》，公司不定向发行股票不超过 200 万股，发行价

格 5.00 元，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

金。 

2015 年 7 月 3 日，ST 三合盛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该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

表决。 

截至 2015 年 7 月 7 日，募集资金 1,000 万元全部到位。 

2015 年 7 月 10 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利安达验字【2015】第 2016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5年 7月 7日，公司收到股份

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10,0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2,000.00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998,000.0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7,998,000.00 元。各投资者全部以货币资金投资。 

2015 年 7 月 27 日，ST 三合盛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本次股

票发行的受理通知书。 

2015 年 9 月 24 日，ST 三合盛收到《关于山西三合盛节能环保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6356 号）。 

2015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新增股份登记的总量为

2,0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为 2,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数量为 0 股。 

前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运营所需流动资金： 

项   目 金  额 （元） 

一、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0.00 

减：发行费用 2,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二、可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9,998,000.00 

三、募集资金使用 
募集资金预计使用

金额（元） 

实际使用金额

（元） 

其中：   

补充流动资金 9,998,000.00 9,998,000.00 

合计  9,99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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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0.00 

公司募集的资金已于 2015 年 7 月 7 日全部到位，缴存银行为工商银行高新

支行，账号为 0502121609200079809。由于当时未规定必须专户存储，前次募

集资金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亦未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截至 2016 年 2 月底，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十五、对本次发行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

条款”发表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行

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

公司融资》《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主办券商

核查了《股票发行方案》及《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本次发行中签署的股票

认购协议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同时，公司

及认购对象均出具了《不存在对赌情形的承诺》。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

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 

十六、发行人等相关主体和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核查意

见 

根据发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发行对象的确认并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全国法院

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

查询平台、环保部门、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政府部门网站公示信息,发

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本次发行对象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环保、食品药品、产

品质量领域严重失信者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发行人及其相关主体和本次发行对象未被纳入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范围，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本次发行不存在违反《关于对

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相关情形。 

十七、前期发行相关承诺事项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公司前期发行不涉及构成

收购的情况，亦不存在与此相关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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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关于公司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的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不存在资金被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十九、主办券商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为非现金资产认购（债转股），不存在提前使用本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况。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十、关于本次募集资金用途是否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是否用于购

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是否用于宗教投资的意见  

公司此次认购为债转股方式，用于解除公司与认购人部分债务关系，是为

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的偿债能力。 

公司本次债转股中的债权主要用于归还借款、研发支出、公司日常运营支

出等公司主营业务及其相关领域，不涉及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购买住宅类房

产或从事住宅类房地产开发业务、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宗教投资的情形。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募集资金投向房地产理财产品，

未用于购置工业楼宇或办公用房，未用于宗教投资。 

二十一、关于本次发行是否涉及连续发行的情形 

根据《关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挂牌

公司在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前，不得召开董事会审议下一次股票

发行方案。 

2016 年 5 月 20 日，公司已完成前次股票发行（重大资产重组）的新增股份

登记手续，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公司关于股票

发行新增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2019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本次股票发行方案。 2019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本次股票发行方案。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启动本次股票发行的董事会决策程序之前，已

完成前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关于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有关事项的规定》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连续发行股票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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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聘请第三方情况 

经主办券商自查，本次股票发行中，主办券商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

第三方的行为。 

本次发行中，发行人除聘请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办券商、聘请山

西杏梅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股票发行法律顾问，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发行的验资机构，聘请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

司作为本次发行的评估机构外，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行为，

不存在其他未披露聘请第三方事项。 

二十三、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1、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涉及国有资产、外资等需呈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的事项。 

2、公司不存在权益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形，也 

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3、本次新增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

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发行对象为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根据《公司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的规定，“挂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定向发行、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可转债转股、权益分派，或通过转让系统买入等原因新增股票的，应对新

增股票数额的 75%进行限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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